
济宁学院文件 
 

 

 

济院政字〔2017〕70 号 
               

 

 

各单位、各部门： 

    经研究决定，免去： 

    王旭英科研处处长职务； 

    刘克非审计处副处长职务； 

 

    魏兆村安全保卫处主任科员职务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济宁学院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9 月 15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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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宁学院院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9月 15 日印发 


